
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号：新塔沙交执运政〔2026〕0023 号

当事

人

个人
姓 名 / 身份证件号 /

住 址 / 联系电话 /

单位

名 称 沙湾市润东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 沙湾市安集海镇家属队区迎宾路 16 号

联系电话 180****9780 法定代表人 张久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2230802223589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6 年 05 月 07 日 11 时 30 分，我局执法人员到沙湾市润东商贸物流有

限公司检查发现：沙湾市润东商贸物流有限公司现有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55 辆（其中：长期

停运 6辆），从业人员 50 人，2026 年 3 月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完成（线上）25 人，2026

年 4 月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完成（线上）28 人，线下安全教育培训签到 55 人（线上、线

下学习合计 83 人，不符合从业人员总数，人员签到存在造假），存在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

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违法行为。经查，沙湾市润东商贸物流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核定经营范围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共有运输车辆 90 辆

（其中：30 辆牵引车、25 辆罐式货车、34 辆挂车）。执法人员通过对现场情况的记录、对

相关人员的询问，调取相关资料等证据，认定当事人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

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当事人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收到《违法行为通知书》法

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

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

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

不得上岗作业。”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第 70 项一般违

法情节“及时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壹万

元整（¥10000 元）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



账号 3007060109024900517，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

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

其他执行方式和期限： /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 沙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

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根，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